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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

研便〔2025〕2 号

河北经贸大学

研究生“学术之星”“实践之星”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鼓励和支持研

究生开展高水平创新性研究工作，促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脱

颖而出，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由

研究生学院负责实施。

第二章 评选原则

第三条 崇尚学术，鼓励研究生追求真理，勇攀学术高

峰；注重创新，鼓励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获奖人成果应体

现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能力。

第四条 评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优中

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参评人员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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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无违

反校纪院规、无受到纪律处分记录；

3.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诚实守信，品学兼优，在校期

间无学术不端行为；

4.学习成绩优良，平均成绩达到 80分以上且无补考记录；

5.科研能力突出，具有学术发展潜力并取得一定科研成

果；实践能力突出，积极参与专业及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一

定实践成果；

6.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研究生学术节”等各类学术活

动，表现突出；

7.所有成果均在评选年度内取得，第一署名单位为河北

经贸大学。

第六条 参评人员需具备的学术/实践条件：

1.“学术之星”评选对象为学术学位研究生，除具备基

本条件外，还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发表 1篇《河北经贸大学学术期刊分档目录》（现

行）认定的四档及以上等级的中文期刊论文或三档及以上等

级的外文期刊论文，论文须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

者、本人第二作者）。

（2）取得 1 项市（厅）级及以上纵向项目立项，项目

须本人为主持人（或导师为主持人、本人为第一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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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之星”评选对象为专业学位研究生，除具备上

述基本条件外，还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 1 项《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科竞赛分类目

录》中省级及以上奖励，获奖文件或证书中本人为第一参赛

队员。

（2）有 1 个原创案例入选全国研究生专业教指委案例

库或其他国家级案例库，相关证明文件中本人排名第一（或

导师第一、本人为第一参与人）。

第四章 评选方式及流程

第七条 评选方式

鼓励研究生在更多方面产出创新性成果，评选采用积分

制，在符合评选条件的基础上，对其他有价值的科研/实践成

果也予以计分，按照总分排名分别确定“学术之星”和“实

践之星”人选。

（一）分数计算方法

学术之星总分计算方法为：

总分=（论文+科研项目）×0.7+（学科竞赛+案例库+学

术会议）×0.3

实践之星总分计算方法为：

总分=（学科竞赛+案例库）×0.5+（论文+科研项目+学

术会议）×0.3+资格证书×0.2

（二）成果计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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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计分标准

论文分为五个档次。合作发表的论文，只取前两位作者

计分，第一位按满分计分，第二位按 1/2计分，导师为第一

作者的，按满分计分。

档次 顶级 一档 二档 三档 四档

分值 40 15 6 4 2

注：①论文专指学术论文，以发表论文期刊原件作为计

分依据，采稿通知一概不加分。②论文档次认定依据当年度

《河北经贸大学学术期刊分档目录》执行。③与就读专业密

切相关。

2.科研项目计分标准

项目类计分仅限于纵向课题且为本研究方向立项课题。

其中，项目主持人记满分，第一至第四参与人依次记满分的

1/2、1/3、1/4、1/5。

级别
国家级 教育部

重大 重点 一般 青年 重大 重点 一般/青年

分值 50 40 25 20 40 16 8

级别
省（部）级 市（厅）级

重大/重点 一般/青年 重大/重点 一般/青年

分值 5 3 1.5 1

3.学科竞赛计分标准

负责人按满分计分，第一至第四参与人依次记满分的 1/2、

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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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国家级竞赛（A1） 全国性竞赛重点（A2）

第一等

次奖励

第二等

次奖励

第三等

次奖励

第一等

次奖励

第二等

次奖励

第三等

次奖励

第四等

次奖励

分值 15 8 5 8 5 3 1.5

级别

全国性竞赛一般（A3）

第一等次

奖励

第二等次

奖励

第三等次

奖励

第四等次

奖励

分值 3 2 1.5 1

级别

省级竞赛（B1） 区域性竞赛（B2）

第一

等次

奖励

第二

等次

奖励

第三

等次

奖励

第四

等次

奖励

第一

等次

奖励

第二

等次

奖励

第三

等次

奖励

第四

等次

奖励

分值 3 2 1.5 1 2 1.5 1 0.5

注：竞赛目录及级别参照《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科竞

赛分类目录》执行。

4.案例库计分标准

同一成果入选不同级别案例库，就高计分不累计。

级别 入选全国性学科专业领域案例库 校级

分值 2 1

5.学术会议计分标准

级别
重要全国性学术

会议

其他全国性学术

会议

区域性学术

会议

分值 2 1 0.5

注：①研究生参加本专业学术年会或其他重要学术会议

入选的学术论文，须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

本人为第二作者）。②研究生须提交包括会议通知、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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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发言照片和会议日程等佐证材料，作为评奖依据。③重

要全国性学术会议是指《河北经贸大学学术期刊分档目录》

中认定的一档及以上期刊杂志社主办的学术会议，或一级学

科/专业教指委的学术年会，其他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区域性学

术会议由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

6.资格证书计分标准

同一类型证书级别不同时，就高计算不累计。

序号 职（执）业资格证书名称 分值

1 注册会计师（CPA）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5分
2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5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

资格证书
客观题通过加 2分，全过为 4分

4 注册建造师
一级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4
分；二级为 2分

5 一级造价工程师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4分
6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4分

7
翻译专业资格证书

（CATTI）
一级 4分，二级 3分，三级 2分

8 税务师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4分
9 资产评估师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4分
10 中国精算师（CAA） 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过为 4分
11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每通过一门加 0.7分，全过为 3分
12 国际注册会计师（ACCA） 每通过五门加 1分，全过为 3分

13 会计资格证书
中级职称每通过一门加 1分，全

过为 3分；高级职称 2分
14 注册监理工程师 2分
15 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2分
16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 笔试通过加 1分，全过为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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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二级三级 1分，一级 2分
18 数据分析师（CDA） 一级二级 1分，三级 2分
19 初级会计职称资格证书 1分
20 期货从业资格证 1分
21 证券从业资格证 1分
22 基金从业资格证 1分
23 银行从业资格证 1分

24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CMA）
1分

25
统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证

书
1分

第八条 评选流程

（一）研究生本人申请

填写申请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培养单位初评

培养单位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和证明材料进行审核，

并提出拟推荐名单。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且无异议后，报

至研究生学院。

（三）研究生学院评选

研究生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

评审。拟获奖名单在校内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且无异议后，

正式公布。

第五章 奖项设置及奖励措施

第九条 学校授予获奖者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术之

星”“实践之星”荣誉称号，并进行表彰、奖励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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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各培养单位对“学术之星”“实践之星”的审

核推荐严格把关。对审查不严、包庇袒护的单位，一经发现，

取消下一年度推荐资格。

第十一条 参选人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评选

过程中发现违反学术规范、弄虚作假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

取消资格并严肃处理；对已获称号的研究生，经认定有上述

行为的，取消称号、追缴奖金并严肃处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学院负

责解释。

研究生学院

2025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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